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报告书

私隐权∶规管秘密监察
摘要

引言

1.
《基本法》第二十九和三十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后者已收纳入《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四条内）保证个人私隐不得被人任意或非法侵犯。为了提供足够而有效的保障和补救方法，以防止个人私隐被人任意或非法侵犯，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建议设立法律架构，规管秘密监察以及涉及侵入私人处所非法取得个人资料的行为。这规管制度应达到合法、相称和问责这三方面的要求。当局应采用综合的方法，对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作出规管，以便有效地保障私隐免受不当干扰。
第1章—— 建议就秘密监察订立刑事罪行

2.
法改会建议订立两项刑事罪行，以禁止涉及侵入私人处所非法取得个人资料的行为。
第一项罪行

3.
法改会建议，第一项罪行的因素应包括∶“以侵入者身分进入或逗留在私人处所，意图观察、偷听或取得个人资料”。
4.
根据定义，“私人处所”包括“被任何人占用或使用（不论如何短暂）作居住用途或以其他方式用作居所的任何处所或其中任何部分，酒店或旅馆东主租予客人作住宿用途的任何房间，医院或护养院用作治疗病人或用作寝息设施的地方”，但不包括容许个人就使用或占用该处所而进入的公用地方。
5.
使用科技器材并非第一项罪行的必要成分。犯罪者也不必秘密地进行活动，只要他以侵入者身分进入或逗留在私人处所，即符合构成这项罪行的条件。
第二项罪行

6.
法改会建议，“如私人处所内的人会被认为是有合理私隐期望的，任何人（不论在该私人处所之内或之外）放置、使用、检修或拆除能够加强感应、传送信息或记录信息的器材，意图取得关于在私人处所内的这些人的个人资料”，应属犯罪。
7.
任何人经合法占用人同意，做出被禁止的监察行为，可免负刑事法律责任。法例应清楚订明，哪类别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就这类侵扰行为给予有效的同意。
8.
如有关的私人处所是被任何人占用或使用（不论如何短暂）作居住或寝息用途，或以其他方式用作居所，则以下人士可以同意在该处所内使用科技器材作监察用途：
(a)
如由一人合法地占用或由多于一人共同合法地占用该处所，则他们当中任何一名成年的合法占用人可以给予同意；及
(b)
如由多于一人合法但各自独立地占用该处所，则必须每名成年的合法占用人都给予同意。
9.
应该就用作居所的私人处所作出明文规定，禁止在更衣室、全部或部分用作寝息设施的房间、以及任何洗手间、淋浴或沐浴设施内，进行秘密监察，但藉手令或内部授权而获授权者，则不在此限。
10.
“加强感应、传送信息或记录信息的器材”一词，未有定义。究竟某件器材是否属于这一类器材，须视乎它在个别个案中的使用情况而定，但它的使用应(￪
及把人的感官知觉提升至超逾正常人体的能力。按法改会的用意，利用日常生活上的器材来矫正感官上的缺陷，例如配戴眼镜或助听器，不应被视为犯了有关罪行。
11.
如某人或其财产是清晰可见，以及用肉眼可看得见的，则使用望远镜或远摄镜头摄影机这类摄影设备，以记录被观察的目标的存在及其特性，都不应构成犯罪，因为此举并没有令被观察者被剥夺其合理的私隐期望。不过，如果不利用望远镜一类的辅助器材是看不见被观察的目标，则此举即属侵犯被观察者的私隐权。
12.
究竟从私人处所之内或之外秘密监察该处所内的人的活动或谈话，是否构成罪行，这要视乎有关的人的合理私隐期望有没有受到损害。要决定某人是否有合理的私隐期望，该人的行为须展示出他对享有私隐有主观的期望，而且他须符合一个客观的验证准则，即社会人士愿意认同他的期望是合理的。
建议订立的罪行的适用范围

13.
任何人如依据手令而进行监察，是不会犯建议订立的任何一项罪行。任何人如经私人处所内的合法占用人同意而进行监察，是不会犯建议订立的第二项罪行。
免责辩护

14.
法改会建议，被控告犯了建议订立的任何一项罪行的人，如真诚地而且有合理理由相信以下情况，则可以此作为免责辩护∶
(a)
某严重罪行已发生或正在发生；
(b)
执法机关不会调查该罪行或不会就该罪行提出检控；
(c)
利用监察行动会取得该严重罪行的犯罪证据，而这些证据不能藉侵扰程度较低的手段取得；及
(d)
监察的目的，是防止或侦测严重罪行。
第2章—— 规管制度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手令以进行秘密监察

15.
法改会建议，如进行秘密监察的方式，是刻意确保受监察者不会察觉到该项监察正在进行或者有可能进行，而在有关情况下∶

(1)
如没有手令，该项监察本会属于本报告书第1章所述的建议订立的刑事罪行；

(2)
该项监察涉及在私人处所使用器材，不论该行为会否构成建议订立的其中一项刑事罪；
(3)
该项监察涉及侵入公众不得内进的学校、商业处所、飞机、船只及车辆；
(4)
该项监察相当可能导致得悉享有法律特权的事宜；
(5)
该项监察相当可能导致得到机密的新闻材料；或
(6)
该项监察相当可能导致得到属于高度敏感性质的个人资料，
则应该需要有手令的授权，才可进行该项秘密监察。
由参与目标活动的一方进行的秘密监察

16.
法改会留意到，“参与者进行的监察”（由参与谈话或参与其他目标活动的一方进行的监察），情况特殊，可能应得到特别考虑。但法改会认为，这些特殊的情况并未构成充分的理由，未足以摒弃授权的规定。因此，法改会建议，由参与者进行的监察，如是在私人处所进行，而且涉及使用器材，则应该需要有授权。至于这种不属刑事行为而由参与者进行的监察，它所需要的授权应该是藉法庭手令抑或是藉内部授权而取得，则应在每个执法机关所编制并经监察机关批核的内部指引中，加以订明。在决定需要手令抑或内部授权之前，应衡量监察行动所涉及的干扰程度。

17.
法改会因此建议，在私人处所进行的秘密监察，需要以下的授权：
(a)
如该项监察是在建议订立的任何一项罪行的范围内，则需要有手令的授权，才可避免负刑事法律责任；

(b)
如该项监察是涉及在私人处所使用器材，但它既不在建议订立的任何一项罪行的范围内，也不是由参与者进行的监察，则需要手令；及
(c)
如该项监察是由参与者进行的监察，但它不在建议订立的任何一项罪行的范围内，则必须取得授权，而且应在每个执法机关所编制并经监察机关批核的内部指引中，订明该项授权应该是藉手令抑或是藉内部授权而取得。
由举报人或卧底进行的秘密监察

18.
如执法机关利用举报人或卧底代为进行秘密监察，则该执法机关所需取得的授权，应该相等于该项秘密监察假如是由该执法机关的人员进行时所需取得的同一级别的授权。当局应制订条文，订明在取得必需的授权后，举报人或卧底可获豁免，第1章所建议订立的罪行不适用于他们。

使用追踨仪器进行秘密监察

19.
执法机关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有手令或内部授权，才可使用追踪器材对个人进行秘密监察，关于这个问题，应该由监察机关来决定。监察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考虑所使用的追踪器材的准确度、对个人私隐的侵扰程度，以及追踪是否连续进行。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内部授权以进行秘密监察

20.
执法机关如就某项特定的调查或行动进行秘密监察，而在有关情况下，监察行动虽然不涉及需要由手令所授权的那种侵扰，但有人相当可能会有合理的私隐期望，则必须向该执法机关的指定高级人员取得内部授权。

21.
在评定个人的私隐期望是否合理时，应考虑的有关因素包括：发生侵扰的地方，侵扰的目的及场合，所采用的侵扰的方法以及所用的任何器材属何性质，该人在侵扰之前以及在侵扰期间所做出的行为。

22.
法例应规定每个执法机关均须发出内部指引，指明该执法机关的人员在申请内部授权以进行秘密监察以及在批给内部授权时，应考虑什么因素。内部指引应经监察机关批准，并可供公众查阅。

非政府机构或人士的适用情况

23.
法改会建议，应该只有政府当局才有权利申请手令以进行秘密监察，因为政府当局是被委以维持治安的责任，并且须向市民负责。

谁人可申请手令以进行秘密监察

24.
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政府部门以及廉政公署的获授权人员，可以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手令，授权其有关人员进行秘密监察。

25.
除香港警务处、香港海关、入境事务处及惩(￪
署外，其他政府部门如要申请手令，必须由律政司代为提出，以确保该项申请在表面上符合发出手令的规定以及有充分理据。

谁人可申请内部授权

26.
只有廉政公署和下列政府部门中的指定人员，才可申请内部授权以进行秘密监察：

(a)
香港警务处；

(b)
香港海关；
(c)
入境事务处；或
(d)
惩(￪
署。
第3章—— 发出秘密监察手令和内部授权的理由

发出手令的理由

27.
法改会建议，发出手令授权进行秘密监察的理由应该是：

(a)
为了防止或侦测严重罪行；或

(b)
为了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
28.
“严重罪行”的定义，应参照可以就罪行而判处的最高刑罚，并应由政府当局决定适当的量刑等级。如政府当局认为某些罪行对社会有特别危害，即使这些罪行未达到所要求的量刑等级，政府当局仍可以为着进行监察的目的，把这些罪行归入“严重罪行”类别。
29.
由于法改会建议藉秘密监察而取得的证据应该可以在法律程序中获接纳为证据，因此，“防止及侦测”罪行的涵义，应扩大至包括就有关罪行提出检控。

30.
法庭如信纳以下情况，可发出手令，授权进行秘密监察：

(a)
进行秘密监察是为了合法的目的，即为了防止或侦测严重罪行，或为了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

(b)
秘密监察与藉着进行秘密监察而谋求达到的目的，是相称的。
31.
法庭在决定秘密监察与藉着进行秘密监察而谋求达到的目的是否相称时，必须信纳：
(a)
有合理理由怀疑有人正在、已经或即将犯严重罪行，或者（视属何情况而定）将会取得的资料对于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相当可能有重大价值；

(b)
有合理理由相信，藉着进行秘密监察，将会取得与调查有关的资料；及
(c)
将会取得的资料，不能合理地藉着侵扰程度较低的手段取得。
32.
法庭在作出决定前，必须：
(a)
考虑严重罪行的即时性及严重程度，或其对香港的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视属何情况而定）；
(b)
考虑发生侵扰的地方；
(c)
考虑所采用的侵扰的方法，以及所用的任何器材属何性质；及
(d)
在衡量过在有关情况下任何合理的私隐期望之下，考虑受秘密监察的人以及任何其他人的私隐，可能受到监察所影响的程度。
发出内部授权的理由

33.
授权人员如信纳以下情况，可发出内部授权，以授权进行秘密监察：

(a)
进行秘密监察是为了合法的目的，即为了防止或侦测罪行，或为了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

(b)
秘密监察与藉着进行秘密监察而谋求达到的目的，是相称的。
34.
条件(a)提述到防止或侦测“罪行” （而不是就发出手令的理由而规定的“严重罪行” ），目的是使执法机关在调查罪行时更加灵活，在某些情况下，执法机关所采用的秘密监察对个人私隐权造成的侵扰程度，会低于需要司法授权的侵扰程度。
35.
授权人员在决定秘密监察与其谋求达到的目的是否相称时，必须信纳：

(a)
有合理理由怀疑有人正在、已经或即将犯罪行，或者（视属何情况而定）将会取得的资料对于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相当可能有重大价值；

(b)
有合理理由相信，藉着进行秘密监察，将会取得与调查有关的资料；
(c)
将会取得的资料，不能合理地藉着侵扰程度较低的手段取得。
36.
授权人员在作出决定前，必须：
(a)
考虑罪行的即时性及严重程度，或其对香港的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视属何情况而定）；

(b)
考虑发生侵扰的地方；
(c)
考虑所采用的侵扰的方法，以及所用的任何器材属何性质；及
(d)
在衡量过在有关情况下任何合理的私隐期望之下，考虑受秘密监察的人以及任何其他人的私隐，可能受到监察所影响的程度。
第4章—— 授权程序

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主管当局

37.
凡申请手令以进行秘密监察，应向原讼法庭的法官提出。至于授权进行秘密监察的内部授权，则应由有关执法机关内职级最少等同高级警司的人员发出。

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时须提供的资料

38.
凡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以进行秘密监察，应以书面提出，而所提供的资料则应包括：申请人的姓名和职级或职位；申请的理由及所依据的事实；受监察的目标人物的身分（如知道的话）；希望取得的资料；秘密监察的形式及所用器材的类别；进行监察的地点；以往就同一标的事项或同一人物提出过多少次申请（如曾提出的话），以及该等申请有没有获批准、被撤回、或不获批准；要求进行监察的持续期间；是否相当可能令致任何人得悉享有法律特权的事情、机密的新闻资料或敏感的个人资料；任何有可能附带造成的侵扰的详情及其理据；有没有尝试过其他侵扰程度较低的方法，以及为何该等方法已失败或相当可能不会成功；有何理由认为秘密监察与其谋求达到的目的相称；以及监察所得的材料相当可能会被披露的程度。

授权的有效期及续期

39.
由原讼法庭批给的秘密监察手令，初次有效期不超逾90天。内部授权的初次有效期也相同。

40.
内部授权的首次续期申请，应向有关执法机关适当的批核人员提出。第二次或其后再为内部授权申请续期，则应在有效期届满之前向原讼法庭提出。所有手令的续期申请也应在有效期届满前向原讼法庭提出。所有续期都只能够就之前一次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的同一标的事项而批给。

41.
如法庭（或批核人员，视属何情况而定）信纳，之前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理由至今依然存在，则可以批准续期一段不超逾90天的有效期。可以续期的次数则无限制。

42.
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续期申请，可以单方面向法庭提出，但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应提供以下资料：续期的理由以及需要续期的期间，相当可能取得的资料类别，以往涉及同一人的申请的详情，有何理由认为秘密监察与其谋求达到的目的仍然是相称的。

43.
法例应订明申请手令以及为手令续期的程序，并规定有关的执法机关须就其发出的内部授权订立内部指引，以规管申请内部授权以及为内部授权续期的程序。内部指引应经监察机关批准，并可供公众查阅。

紧急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

44.
法改会建议，如在有关情况下，不能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按照正常方式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则应有一名执法人员能够授权进行初次有效期为24小时的秘密监察。之后，应由法官审议该项授权原先应否获得批给，以及应否准许该项授权继续生效。法改会也建议，除了这项事后作出的授权外，另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情况许可之下，按以下所述的方法，事前提出紧急申请，以取得授权进行秘密监察。

45.
如执法人员有合理理由相信，情况严峻而紧急，以致必须进行秘密监察，但不能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按照正常方式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则执法人员可以向法庭或授权人员申请紧急授权。

46.
如紧急申请手令，可利用电话以口头方式提出，或由一名执法人员亲自到法庭提出，或利用包括图文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其他电子方式提出。如紧急申请内部授权，则可利用口头方式或电子通讯方式，向有关执法机关内职级为或职级等同警务处助理处长的人员提出。

47.
紧急手令或紧急内部授权的有效期只有24小时。在原先提出紧急申请的24小时内，必须向法庭或向适当的授权当局提交完整的书面申请，说明提出紧急申请的详细理由和理据。法庭或授权当局可要求提出申请的执法人员前来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并可施加执行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条件。

48.
如法庭或授权人员信纳，确实有合理理由相信情况严峻而紧急，以致必须进行秘密监察，但不能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按照正常方式申请手令或内部授权，则法庭或授权人员可以批准紧急申请。但法庭或授权人员也须信纳，该项紧急申请已符合在正常情况下批给手令或授权的条件。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续期申请，不能循紧急程序提出。

手令及内部授权的纪录

49.
每个执法机关对于就其进行的秘密监察而批给的所有手令及内部授权，均应备存纪录。纪录的保存期限应达到政府当局所指定的合适的最短期间，而且纪录内容应定时更新。纪录的内容应包括：手令或内部授权的发出日期、有效期届满日期或终止日期；授权人员的姓名和职级；监察行动的详情，包括受监察的目标人物的详细资料；是否属于紧急申请，如属于紧急申请，则须提供理据；如属获续期的手令或内部授权，则须述明何时获得续期以及由谁人批给续期。

50.
应规定每个执法机关亦须就其手令或内部授权，备存相关的文件。

第5章—— 透过秘密监察而取得的材料是否可获接纳为证据

51.
法改会建议，透过依据手令或内部授权进行的秘密监察而合法取得的材料，在法庭上应可获接纳为证据，但被控人应有权获得机会，反对把监察所得的材料用于证据和反对接纳这些材料为证据，并且应有权要求法庭评估接纳上述证据对审讯的公平与否有何影响。至于透过获授权的秘密监察而取得的材料在法律程序中是否可获接纳，则应视乎这些材料用作针对被控人的证据是否公平而定。

52.
如材料是透过非法秘密监察取得，而监察是在违反关于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之下进行的，法改会建议不应单以材料是非法取得为理由而将之摒除。法改会认为，如法庭经考虑所有情况，包括材料是否合法地取得，认为接纳此证据不会对法律程序有不利影响，此证据仍然是可予接纳的。

53.
法改会又建议，如监察所得的材料是以不公平的方法取得，而其不公平的程度是构成对公众良知的冒犯，并且严重打击公众对司法的信心，那么即使并无迹象显示被控人会无法得到公平审讯，此点仍会是充分理由足以支持把这些材料摒除于证据之外。

第6章—— 如何处置透过秘密监察而取得的材料

关于保存个人资料的内部指引

54.
法改会建议，规管秘密监察的法例应规定每个执法机关均须确保已经作出有系统的安排，以处理、储存及销毁透过秘密监察而取得的材料，并须拟订内部指引（须经监察机关批准），列明适用于处置监察所得的材料的政策和程序。此做法可为各有关机关订明准则，并且有助公众对制度保持信心。

55.
透过秘密监察而合法取得的材料，应按照内部程序指引而保存一段指明的期限。有关的程序必须清楚说明监察所得的材料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可销毁。经由秘密监察取得的资料纪录，如果因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的关系而须予使用的可能性不大，又或者再无必要将之保存作指定用途，则必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销毁。此外，也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监察所得的材料受到保护，不会在未获授权下或在意外的情况下被取用、处理，删除或用作其他用途。

56.
如监察是由内部授权所授权进行的，则涉及任何罪行的材料，不管该罪行是如何轻微，也可以交给另一个执法机关。如监察是由手令所授权进行的，则只有涉及严重罪行的材料才可以交给另一个执法机关。在这两种情况之中，均不应把监察所得的材料交给第三者，但一个执法机关把透过秘密监察而取得的情报交给另一个执法机关，却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57.
若遇到棘手个案而在应用这些程序的任何方面有不清楚之处，则应征询监察机关的意见。

披露监察所得的材料

58.
凡有申请提出，要求批给手令或内部授权以授权进行秘密监察，负责作出授权的法官或人员应作出他认为是有必要的安排，以确保披露监察所得的材料是有必要的，并且是属于最低限度。

59.
任何人如故意向他人披露透过未获授权的秘密监察而取得的资料内容，而他本人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此资料是经由秘密监察取得的，此人即属触犯刑事罪行。

60.
建议订立的法例应订定条文，订明禁止向第三者披露秘密监察所得的材料也有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应包括以下各者：披露是为了在任何法律程序中提供证据，披露是为了防止、调查或侦测罪行，披露是为了保障香港的公共安全，或披露是依据法庭命令而作出的。

披露透过截取通讯而取得的材料

61.
法改会认为，就透过截取通讯而取得的材料是否可获接纳而提出的各种论点，是充分反映了正反两面的意见。法改会在此问题之上未有任何结论，但这些论点已载列于本报告书中以助公众进行讨论。

第7章—— 终止监察后应否作出知会

62.
法改会认为不应该强制规定，每一宗获批给进行监察的手令或内部授权的个案，均须知会目标人物他曾经受到监察。不过，法改会建议如果监察机关认为手令或内部授权并非恰当地发出（或根本未有发出），又或者认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条款未有妥为遵从，则在此类个案中，应规定监察机关须知会受监察的人╱人等关于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已遭违反。
63.
如监察机关信纳作出知会是会损害原先进行侵扰的目的，监察机关可延迟作出知会，但延迟的时间不得长于有必要者。监察机关应定期对个案进行覆核，并在延迟作出知会的理由不再存在之时立即把监察一事告知有关的人。在涉及公共安全的特殊情况中，如有必要无限期延迟知会受屈者，则法改会建议有关的执法机构必须向法庭取得命令，批准无限期延迟向受屈的一方作出知会。

64.
如有个别人士接触监察机关，以确定其本人是否曾是监察的目标人物，而当时的情况是虽有进行监察却仍然未能透露，则监察机关所作出的回应应该是“无可奉告”。此回应的意思可以是该人未有受到监察，或该人有受到监察但监察是合法的，又或者监察仍在进行之中。

第8章—— 监察机关

监察机关如何组成

65.
法改会建议成立监察机关，对所建议设立的手令及内部授权制度作出检讨以加强问责。法改会建议，出任监察机关监督一职者，应是原讼法庭或较高级法院的现任或退休法官，又或者是有资格获委任为原讼法庭法官的人士。获委任为监督者的任期应为三年，并应有资格再获委任三年。法改会又建议，所成立的监察机关应获提供充分的行政支援以妥为执行其职能。

监察机关所担当的角色

66.
监察机关所担当的角色，应是审查手令或内部授权是否恰当地发出及其条款是否已妥为遵从，又或者审查手令或内部授权是否已按照其条件而妥为执行。

67.
监察机关无须对每一宗秘密监察事件均进行覆核，但须对选定的个案进行随机抽样审查。此外，如受屈者相信自己正在或曾经受到执法机关的非法监察，受屈者可要求监察机关调查关于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是否有被违反。

68.
监察机关应获赋予权力，以裁断非法监察的判给赔偿问题和作出其认为合适的命令，包括销毁或保存监察所得的材料的命令在内。监察机关又应负责批准每个执法机关所发出的关于批给内部授权的内部指引，以及关于保存、披露或销毁透过秘密监察或以秘密手段所取得的材料的指引。

由监察机关进行覆核

69.
监察机关在覆核手令或内部授权有效与否时所采用的原则，应是法院在有司法覆核申请提出时所采用的原则。
70.
如监察机关发现某宗手令或内部授权申请在资料方面有严重的不披露或失实陈述，有关的手令或内部授权若是仍然有效，监察机关应将之撤销，如其有效期已经届满，则监察机关应宣布该手令或内部授权为不恰当地批给。

71.
由于与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申请、发出或执行有关的材料和资料有可能是敏感的，并且有必要对披露这些材料和资料施加限制，监察机关并无义务向投诉人全面披露所有有关材料和资料。监察机关作出决定，亦无责任解释理由。

72.
监察机关在覆核手令或内部授权时无须进行口头聆讯。作出投诉或要求覆核的人，无权在覆核过程中向监察机关作出口头申述（如获邀请作出口头申述，则不在此限），但却有权在作出投诉或要求覆核之时作出书面申述。覆核应以非公开形式进行。除非监察机关认为适当，否则大律师及律师是没有出庭发言权的。法改会建议，监察机关应获赋予权力：

(a)
传召任何能就上述覆核提供资料的人到其席前，并为进行上述覆核而讯问此人；

(b)
为进行上文(a)段所指的讯问而监誓；及
(c)
要求任何人向其提供任何资料（如有需要，可经宣誓后提供）和交出与上述覆核有关的任何文件或东西。
对于监察机关就覆核结果所作出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虽然可要求进行司法覆核）。
73.
如监察机关的结论是未有取得必需的授权，又或者监察机关认为秘密监察手令或内部授权并非恰当地发出或未有妥为执行，监察机关应知会投诉人规管秘密监察的相关法定规定已遭违反，并告知投诉人他有权向监察机关申请赔偿。监察机关亦可作出其认为合适的命令，包括销毁或保存监察所得的材料的命令在内。

就覆核结果作出知会

74.
如监察机关裁定有进行监察但手令或内部授权却未有发出，又或者手令或内部授权并非恰当地发出或其条款未有妥为遵从，监察机关应知会受监察的人及有关的执法机关，关于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已遭违反。
75.
如监察机关信纳作出知会，是会严重妨碍严重罪行的现时或未来调查工作或损害香港的公共安全，监察机关应有权延迟知会受屈者，但延迟的时间不得长于有必要者。监察机关应定期对个案进行覆核，并在延迟作出知会的理由不再存在之时立即把覆核的结果通知受屈者。

76.
如监察机关的结论是：

(a)
投诉人未有受到秘密监察，而进行秘密监察是须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或

(b)
手令或内部授权是恰当地发出或其条款已妥为遵从，
监察机关应避免作出任何评论，而单是知会投诉人关于发出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未有被违反。

77.
法改会认为不适宜知会投诉人监察是依据恰当地发出的手令或内部授权而进行，而且亦不应知会投诉人手令或内部授权并不存在。
监察机关在覆核完毕时所作出的命令

78.
如监察机关的结论是曾有政府部门或执法机关的人员，在本意是执行职责之时违反了关于发出或执行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法定规定，则监察机关必须：
(a)
撤销有关的手令或内部授权；及
(b)
作出其酌情认为是合适的命令，包括：
(i)
命令销毁监察所得的材料；或
(ii)
如果监察所得的材料，须用作证据以证明监察并不合法，或须用于日后进行的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则命令保存监察所得的材料。
79.
如监察机关信纳手令或内部授权是恰当地发出而其条款亦已妥为遵从，又或者手令或内部授权的有效期已届满，监察机关仍可酌情就如何处置根据手令或内部授权而取得的监察所得材料，作出任何一项上文第78(b)段所指明的命令。
赔偿

80.
法改会认为受屈者有权就政府部门或执法机关进行非法秘密监察而致令其私隐受到侵扰取得赔偿。个人私隐是有必要受到保障，而为了公众利益，执法机关进行监察的能力亦须保密，法改会建议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最可行方法，是容许受屈者透过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请而就其私隐受到非法侵扰要求赔偿。
81.
法改会不认为有必要在要求赔偿的申请中，作出安排令受屈者可以取用与秘密监察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申请、发出或执行有关的材料，不过，法改会相信除非可以公众利益为理由而不提供这些证据，否则在原则上来说，这些证据是应予提供的。法改会认同此做法可能仍会对证据造成严重限制，但此做法应该是不会自动把证据全部豁除的。法改会建议，监察机关在决定如何判给赔偿和作出什么命令来处置监察所得的材料之前，应让受屈者在有关问题之上有获得聆听的机会。

82.
法改会又建议，监察机关应可在其所判给的赔偿中，包括其认为应就精神伤害而判给的适当款额，并可在适当的情况下判给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83.
法改会认为如法庭裁定某人触犯其中一项所建议订立的刑事罪行，则受屈者应有权提出申请，要求该名被告人向他支付损害赔偿。

第9章—— 报告

有必要提交报告

84.
对于执法机关所进行的侵扰性活动，详尽的周年报告在加强公众问责和增加透明度之上能发挥重大作用，法改会故此建议监察机关每年向立法会提交公开报告和向行政长官提交机密报告。

提交立法会的报告

85.
提交立法会的报告所应收载的资料应在法例中指明。报告应就每个政府部门及执法机关而述明：

(a)
秘密监察手令及内部授权的申请次数、撤回申请次数、申请不获批准次数、按要求而批给的次数，以及须作更改始会批给的次数；

(b)
所批给的手令及内部授权的平均有效期，以及任何续期的平均有效期；
(c)
监察机关在进行覆核时裁定为并非恰当地发出或未有妥为执行的手令及内部授权的数目；
(d)
执法机关向监察机关所报告或监察机关在覆核时所发现的未经发出必需的手令或内部授权而进行秘密监察的次数；
(e)
关于销毁透过秘密监察而收集的材料方面的资料；
(f)
进行秘密监察的地点类别（例如监察是以住宅抑或以商业处所为目标）；
(g)
所用器材的类别（例如是使用影像、说话抑或位置追踪器材）；
(h)
所涉罪行（包括“严重罪行”在内）的主要类别；
(i)
关于秘密监察能否成功导致被控犯罪者遭逮捕和检控的统计数字；

(j)
监察机关所进行的覆核个案总数，以及应受屈者的要求而进行的覆核个案数目；
(k)
监察机关对申请手令及内部授权制度进行检讨所得结果及结论的概述。
提交行政长官的机密报告

86.
法改会建议监察机关每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机密报告，这份报告应收载监察机关认为是有关联的事宜，或行政长官所规定须予收载的其他事宜。

执法机关所提交的报告

87.
每个曾有申请手令或曾发出内部授权以进行秘密监察的执法机关或政府部门，均须每季向监察机关提交报告。每个机关或部门所按季提交的报告应提供以下资料：

(a)
报告期内手令及内部授权的申请次数、撤回申请次数、申请不获批准次数、按要求而批给的次数，以及须作更改始会批给的次数；

(b)
取得续期的次数和不获准续期的次数；
(c)
其所属人员根据手令或内部授权所进行的秘密监察的性质及地点；
(d)
每项根据有效期在报告期内届满的手令或内部授权而进行的监察的平均时间；
(e)
以监察作为调查方法的罪行；
(f)
秘密监察所导致的被逮捕和检控人数；
(g)
执法机关在手令或内部授权的申请及执行方面所发现的任何错误；及
(h)
关于销毁透过监察而收集的材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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